瑜伽師地論卷第八十六補充講義          111/03/18
[bookmark: _Hlk94383256]
P.2345辛三、想行攝偈頌
[bookmark: _Hlk88383449]想行愚相眼勝利　九智無癡與勝進
我見差別三相行　法總等品三後廣
癸一、想行，癸二、愚相，癸三、眼，癸四、勝利，是解釋《雜阿含經》的第36經；癸五、九種智慧，是解釋37、38二經；癸六、無癡，是解釋〈蘊相應〉中的第39～41經；癸七、勝進，是解釋第42經；癸八、我見差別，解釋第44經；癸九、三相行，是在解釋第43經；癸十、法嗢柁南，則是以三解脫門解釋第45經。總共有十段，解釋《雜阿含》第36到45經。（T2，卷1,9,10，30-32, 256-262經）（又入處相應第377經，251經，同39～41經）

P.2355辛四、速通攝偈頌
[bookmark: _Hlk88383686][bookmark: _Hlk85874921][bookmark: _Hlk88384021]速通自體智境界　流轉喜足行順流
知斷相想立違糧　師所作等品後廣
癸一、速通，是解釋《雜阿含》第46經；癸二、自體，是解釋第47經；癸三、智境界，是解釋第48經；癸四、流轉，解釋第49經；癸五、喜足，是解釋第50經；癸六、行順流，是解釋第51經；癸七、知斷相，是解釋第52經；癸八、想，是解釋第53經；癸九、立違糧，是解釋第54經；癸十、師所作等，是解釋第55經。總共有十段，解釋《雜阿含》第46到55經。（T2，卷十，263至272經）
※印順導師於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上冊，將「想」及「立」合稱（詳見陰相應的第78頁），此處韓清淨居士將「想」與「立」分開，併入下一科成為「立違糧」，略有不同。

[bookmark: _Hlk94383229]P.2358又由十五種相覺了諸行，能速斷滅一切行愚
《瑜伽論記》卷22：「景師云：此中但舉八種。前三汎學諸法，一、水界所生者，且舉色法多因水生；二、無我似我而顯現者，通舉五蘊；三、不任隨欲而造作故者，生已則滅不得隨欲而有造作。後五約蘊，色如聚沫，三和合生相似故如雲地雨三事有沫，色蘊上今眾緣所生；受若浮泡，所知境能顯者喻樂受，能燒是苦受，能使迷亂是捨受，亦可三義總喻三受。想如陽炎，薩迦耶見根本斷故者，想為見根，由觀想過除身見根，多品自體因差別故者，陽焰多因想生，因男女眾因所生剎那不停可知。行如芭蕉柱，有取之識依四識住發起種種自體隨轉相似法者，有漏之識依四識住造罪福等行自性不實，如芭蕉柱。八識起滅時體非真實，猶如幻事。略明此八，餘之七相釋如攝異門分（講義卷84，p2305-2306）。
有釋此中五蘊各以三義觀，故有十五相。
色蘊三者：一、色為水生；二、無我似我見取相顯現故；三、不任隨欲而造作故，具此三義故，了色如沫。受蘊三者：一、根塵識三和生故；二、如雲地雨水三和故；三、有浮泡起故，了受若浮泡。想蘊三者：一、如陽焰故；二、能明似火能燒故；三、能迷亂眾生相似法故。行蘊三者：一、斷薩迦耶見如斫芭蕉；二、證行蘊多品自體從因生差別不同無一真實體性可得；三、剎那量後時無暫停相似法故。識蘊三者：一、有漏之識；二、依四識住；三、發種種諸識自體轉變化諸行故。」( T42, p. 822, a3-b1)
